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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防火期以来，特别是11月8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森林防火工作通知以来，各区县认真落实各项要求，积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据统计，全市现有森林林防火巡查队124支1199人，专业森林消防队54支1533人，护林员31207人。各区县委、政府领导深入基层检查森林防火84次，解决实际问题38个。县、乡镇、村等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12.3万份。设立防火宣传站373个，发放宣传材料43.5万份，张贴标语、悬挂横幅9.9万条，入户宣传16.1万户次。开设防火道358万延长米，清理林下可燃物35800公顷，完成计划任务的80%。
    12月7日，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召开全市森林防火办主任会议，进一步贯彻落实王岐山市长对森林防火工作重要指示，对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出安排。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李树旺同志就森林防火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要进一步落实责任。认真贯彻落实岐山市长对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指示，加强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责任制。尽快落实山区集体生态林管护人员，划定责任区，明确管护任务，履行职责。二是进一步排查森林火险隐患。各区县要抓紧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自查自报自改活动，从护林员、巡查员、消防员到岗到位情况，领导带班、值班员值班情况，通讯畅通和报火制度落实情况，清除可燃物情况等进行认真检查，消除火险隐患。三是全面抓好防火技术培训。首先抓好护林员的森林防火意识、违章用火及森林火情的处置以及安全扑火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其次要抓好专业、半专业森林消防队员、巡查队员的培训。四是各级森林防火机构各项工作运转正常，工作到位、相互衔接，各个环节的链条搭好拉紧，随时沟通信息，及时上报火情动态。 


